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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8-2019 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10.95 亿元。2018-2019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5.52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28%。对参股公司提供的借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公司实际融资利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2018-2019 年度被资助方深圳市招华国际会展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华国际会展发展”）为公司联营公司。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50%股份，所

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招华国际会展发展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注

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尖岗山广深高速公路东北侧招商华侨城曦城

（A122-0297）会所，法定代表人为聂黎明，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主营业务为房

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19.81 亿元，负债总额 16.38 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 15.01 亿元，流动负债 1.37 亿元），净资产为 3.43 亿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为-0.07 亿元。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

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18-2019 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提供 70.0 亿元额度财务资助,其

他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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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2019 年度被资助方深圳市招华会展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华会展置地”）为公司联营公司。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50%股份，所有股东均按

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招华会展置地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注册地址为深圳市

宝安区新安街道黄金台商业大厦六层，法定代表人为何飞，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体育旅游的投资与开发、体育经纪与咨询、房地产

开发经营等。该公司目前暂处于筹备期。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

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18-2019 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提供 37.0 亿元额度财务资助,其

他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 

（三）2018-2019 年度被资助方深圳市招华国际会展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华国际会展运营”）为公司合营公司。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50%股份，所

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招华国际会展运营成立于 2017 年 5 月，注

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尖岗山广深高速公路东北侧曦城(A122-0297)商

业 7 栋，法定代表人为吕涛，注册资本为 0.1 亿元，主营业务为会议、展览活动

的策划及运营管理等。该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0.11 亿元，负债总额 0.07 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亿元，流动负债 0.07 亿元），净资产为 0.04 亿元，2017 年实

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为-0.06 亿元。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

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18-2019 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提供 1.21 亿元额度财务资助,其

他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 

（四）2018-2019 年度被资助方北京中铁华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中铁华兴”）为公司合营公司。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50%股份，所有股

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北京中铁华兴成立于 2016 年 2 月，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大兴区旧忠路 12 号院 9 号楼二层 1 门，法定代表人为杨杰，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0.50 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54.67

亿元，负债总额 54.36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4.2 亿元，流动负债 2.45 亿元），

净资产为 0.31 亿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为-0.11 亿元。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其他股东为该公司的 44.2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底，该

公司所有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3.95 亿元，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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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18-2019 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提供 22.0 亿元额度财务资助,其

他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 

（五）2018-2019 年度被资助方上海华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华筵”）为公司联营公司。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50%股份，所有股东均按持股

比例提供财务资助。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7 月，注册地为上海市静安区共和路

169 号 2 层 118 室，法定代表人为唐勇，注册资本为 20.0 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展览展示服务等。该公司 2017 年末总资

产 38.1 亿元，负债总额 37.76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0 亿元，流动负债 33.76 亿元），

净资产为 0.36 亿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为-0.02 亿元。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18-2019 年度公司全资公司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

公司提供 30 亿元额度财务资助,其他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财务资

助。 

（六）2018-2019 年度被资助方武汉首茂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首茂城”）为公司联营公司。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33%股份，所有股东均按持股

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武汉首茂城成立于 2016 年 9 月，注册地址为武汉市洪山区

和平街青城华府 G6-7 号商，法定代表人为马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 亿元，主

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该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82.29 亿元，负债总额 60.57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38.93 亿元，流动负债 21.64 亿元），净资产为 21.72 亿元。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为-0.3 亿元。截止 2017 年底，公司为该公

司在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的 54 亿元的银行借款按其持股比例提

供 17.82 亿元担保。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所有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7.00 亿，除以上事项外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18-2019 年度公司控股公司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

该公司提供 5.31 亿元额度财务资助，其他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财

务资助。 

三、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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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亿元。 

四、上市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及风险控制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被

资助对象的财务情况良好，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财务数据、经营情况，在出现以下

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并采取补救措施：  

（一）被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二）被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

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其他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且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未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

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前述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8-2019 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项须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8-2019 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

审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且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未将超募资金

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

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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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公

司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8-2019 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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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许  佳                    刘之阳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6 日 

 

 


